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

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销售商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国际集团上海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公司”）

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际集团”）销售部

分商品，交易总额为491.95万元人民币，该笔交易的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东方国

际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28,561,10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0.2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总额为

491.95万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12%，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外贸公司向东方国际集团销售商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对本公司本期以

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影响。 

 

 

（以下无正文） 

  




